铜建委发〔2025〕40号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2025年铜梁区房屋市政工地施工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参建单位，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助力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按照我区2025年蓝天保卫战工作调度会会议精神、《重庆市铜梁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方案》以及区住房城乡建委党组2025年第16次党组会议安排，制定了《2025年铜梁区房屋市政工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5年8月29日

2025年铜梁区房屋市政工地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助力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按照我区2025年蓝天保卫战工作调度会会议精神、《重庆市铜梁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方案》以及区住房城乡建委党组2025年第16次党组会议安排，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拉低施工工地扬尘PM2.5年均浓度0.3微克/立方米。
二、实施范围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地，重点实施范围包括巴川、东城、南城、蒲吕、旧县5个街道以及城区周边部分镇。高新区在建项目应参照执行。
三、组织机构
区住房城乡建委成立铜梁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专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质安中心，负责现场监督检查和其他日常工作。
组  长：李  琼  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何  渝  党组成员、副主任
办公室主任：刘书洋  质安中心负责人
成  员：质安中心监督人员
监督人员按照分工（详附件）对各在建房屋市政工地施工扬尘防治情况开展检查。
四、工作内容
通过持续加强监督检查和宣传引导，有效提升各参建单位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意识，强化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措施落实。
（一）强化参建单位责任落实
1.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对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负首要责任，要按规定拨付施工单位安全文明施工费；强化合同管理，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扬尘污染防治各项措施；督促监理单位加强现场监理，切实履行监理责任。
2.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对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负主体责任，要完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并组织教育交底；保证扬尘污染防治的人力、设备、资金投入；具体落实施工扬尘管控各项措施；项目经理要加强现场巡查和带班生产，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
3.监理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负监理责任，要督促施工单位建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对于发现的扬尘污染问题，要督促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施工单位不落实整改要求的，要及时向区住房城乡建委监督人员报告。
（二）强化施工现场控尘措施
严格落实“封闭施工、地坪硬化、车辆冲洗、砂浆搅拌、烟气控制、尘源防控、高空垃圾、运输管理、湿法作业、智能监控”等扬尘污染防治十项措施，并重点强化以下工作：
1.强化封闭施工。各项目按规范搭建封闭式施工围挡，做好围挡日常维护管理；除车辆进出需要外，施工大门不得随意开启。主体结构二层及以上的作业层，需采用绿色安全网进行封闭，安全网要张拉平整并保持整洁、美观，污损的要及时更换。
2.落实湿法作业。施工围挡及场内主要道路两侧设置雾化喷头，喷射水雾的方向应朝工地及道路方向，并保障作业时常时开启。土石方作业雾炮机（洒水车）配置应符合“一点一炮”的要求，或在挖掘机、钩机等土石方作业机械上加装喷淋系统，确保土石方保持湿润状态。
3.加强尘源覆盖。露天堆放的河沙、石粉、水泥等易扬尘建筑材料及不能及时清运的建筑垃圾，要分类分区规范堆码，并进行覆盖。闲置地块、施工现场裸露的场地和临时堆放的土石方必须使用防尘网覆盖，防尘网覆盖需铺设齐整，破损防尘网及时更换。土石方工程作业应分段揭掀防尘网，当天完工后应及时恢复覆盖。
4.加强地坪硬化。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应采用混凝土、钢板、铺设石子等措施硬化处理，并加强日常冲洗，不得有积尘积土，确不能硬化的要通过设置道路喷淋等措施保持湿润；施工现场非主要道路、材料堆放区、加工区等场所的地坪，应有硬化或防尘降尘措施。
5.加强车辆管理。车辆进出口应设置自动冲洗设施，并增设人工辅助冲洗；要设置截水沟、排水沟、沉淀池，并定期清掏。渣土外运车辆应具备城市管理部门办理的相关证件；运输车辆严禁冒装离场、带泥上路、“滴洒抛漏”等不文明行为；挖掘机、旋挖机、压路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申报并张贴环保编码。
（三）落实“红黄绿”标志动态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施工扬尘管控“红黄绿”标志动态管理制度，强化施工扬尘精准化、差异化管理。
1.“绿色”标志。对于施工扬尘管控措施落实到位、施工现场无明显扬尘污染风险的项目，默认“绿色”标志。“绿色”标志项目接受常态化巡查检查。
2.“黄色”标志。对于现场存在扬尘污染问题，当日内可整改的，纳入“黄色”标志管理，警告期10天。“黄色”标志项目在警告期内将被重点抽查。警告期内控尘措施落实到位，警告期结束后纳入“绿色”标志管理；警告期内再次被发现扬尘污染问题突出的，纳入“红色”标志管理。
3.“红色”标志。对于现场扬尘污染问题严重、当日内无法完成整改的，纳入“黄色”标志管理期间措施不到位的，被市级、区级通报、曝光的，纳入“红色”标志管理。“红色”标志项目需立即对涉扬尘污染施工部位进行停工整改，监督人员至少每2日开展一次巡查检查，直至整改合格。经复查整改合格后，纳入“黄色”标志管理30天。对于整改不到位、扬尘污染问题仍然突出的，区住房城乡建委将违法线索移交区城市管理局和属地镇街。
五、重点项目
（一）铜梁区H2-1/01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EPC
主要风险：场地较大，涉及大面积土石方开挖、回填作业、基础工程，裸土全覆盖、湿法作业存在风险。
责任单位：重庆市铜梁区金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盛源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督人员：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二）龙隐天宸
主要风险：场地较大、不平整，涉及大面积土石方开挖、回填作业，裸土全覆盖、湿法作业存在风险。
责任单位：重庆顺亘鑫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贵州鸿侨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有泰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监督人员：唐裕容、夏毅
（三）旭泰瑞美1#、5#、6#、7#楼及部分地下车库
主要风险：涉基础工程施工，裸土难全覆盖。
责任单位：重庆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有泰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市茂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督人员：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四）升伟原香郡
主要风险：涉基础工程施工，裸土难全覆盖。
责任单位：重庆市铜梁区仁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建新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筑林建设有限公司
监督人员：罗健、刘正云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落实控尘责任。各参建单位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安排部署，各项目负责人要将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作为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到岗指挥，及时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打表销号。
（二）完善措施，提升控尘效果。各项目要加强管理、人力、资金、设施设备投入保障，要结合其他项目先进经验、优秀做法，持续改进、完善控尘措施，提升控尘效果。区住房城乡建委将采取现场巡查、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方式开展动态检查，对于措施不到位、控尘效果差的项目，将按有关规定采取责令停工、不良行为记分、移送违法线索等惩戒措施。
（三）强化预警，快速应急响应。各项目在收到重污染天气大气污染预警信息后，要立即暂停土石方作业，加强对易扬尘物料、裸露场地和临时堆放的土石方等的洒水、喷淋和覆盖措施，对施工现场道路进行冲洗、洒水和保湿作业。收到预警解除通知后，方可恢复施工。
附件
房屋市政工地施工扬尘防治监督责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监督人员

	1
	铜梁区白龙小学新建工程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2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综合楼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3
	铜梁区西门片区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民主路沿街）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4
	铜梁区垃圾分拣综合处理中心项目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5
	铜梁区第十三特困供养设施（维新敬老院）工程建设项目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6
	安居镇琵琶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程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7
	重庆G时代艺术商业中心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8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学生宿舍E栋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9
	铜梁区太平生活垃圾填埋场“病害治理+整体封场”和渗滤液全量化处理项目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10
	铜梁区西门片区文旅融合发展项目（民主路沿街专项）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11
	加工研发配送中心建设项目（科创中心）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12
	安居古城旅游提升项目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13
	少云镇公共体育活动中心项目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14
	旭泰瑞美1#、5#、6#、7#楼及部分地下车库
	监督一组
赵昌宁、王正英、谢刚

	15
	金科原乡溪岸1、2、7至10、15至18、24至26、S1、S2号楼及二标段车库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16
	淮远古镇（二期）提升工程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17
	铜梁城区第三片区管网改造工程（明月广场和新城片区）北环路雨污管网整治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18
	铜梁城市排水管网综合整治工程二期（白土坝片区）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19
	铜梁城区第二片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一标段）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20
	玄天湖景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龙生态特色民宿）EPC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21
	铜梁高新区工业配套保障项目精装修工程（3-4#楼）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22
	龙隐天宸土石方开挖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23
	重庆铜梁玉媛医院3号楼二楼装修工程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24
	铜梁区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项目-姜家岩片区配套工程
	监督二组
唐裕容、夏毅

	25
	巴川赋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26
	金科原乡美苑二期22至28、49至50、52号楼及一标段车库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27
	铜梁区金川·紫云府（5#楼及二期、三期地下车库）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28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铜梁巴川国际学校（体育教学楼）项目总承包工程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29
	卓然龙禧湾项目一期13#楼、14#楼、15#楼、18#楼、19#楼、车库、1#门卫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0
	卓然龙禧湾项目一期16#楼、17#楼、车库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1
	卓然龙禧湾项目二、三期1-12#楼及地下车库、2#门卫室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2
	升伟原香郡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3
	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中心卫生院甲级卫生院创建工程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4
	铜梁高新区综合服务楼（姜家岩片区人才公寓）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5
	C1区工房及室外工程
	监督三组 
罗健、刘正云

	36
	晶山LOMO（3#A座、A座地下车库）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37
	邦泰颐和上院19#、23#、46-47#及部分地下车库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38
	晶山LOMO（3#C座、地下车库）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39
	邦泰颐和上院20-22#、24-26#、DM3及部分地下车库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40
	晶山LOMO（3#B座、3#D座、地下车库）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41
	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7300吨熟料及配套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42
	铜遂人才共育园（科能技校园）项目（一期用地一期建设）施工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43
	铜梁区H2-1/01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EPC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44
	龙文旅康养项目配套设施建设工程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45
	邦泰颐和上院幼儿园（44号楼）
	监督四组
叶力源、陈涛、尹泽伟




